
 
 
 
 

 
管制空運貨物安檢設施通告第 1/2024 號 
 
 
加強遵守管制空運貨物安檢設施保安計劃書要求的指引 
 

在空運物流業界夥伴的共同努力下，香港自 2021 年 7 月 1 日起已實施出口空運貨物

百分百安檢的安排。管制空運貨物安檢設施（下稱安檢設施）計劃總體運作順利，民航處

採取風險為本的方法監管安檢設施，以確保它們持續遵守《管制空運貨物安檢設施保安計

劃書》（下稱《保安計劃書》） 、《管制空運貨物安檢設施處理程序》（下稱《處理程

序》）及其他相關要求。繼管制空運貨物安檢設施通告第 1/2022 號及第 1/2023 號，安檢設

施還應注意民航處在本通告指出的情況。 
 

巡查中留意到的常見問題 
 
2. 航空貨運供應鏈中的每一個環節，例如保安檢查的執行、運輸保安、人員保安等，

都對保障空運貨物保安至關重要。安檢設施應留意以下於落實《保安計劃書》及《處理程

序》時，有關貨物保安操作以及備存文件的格式和內容的常見問題： 
(i) 未有備存托運貨物完整無損的保安紀錄； 

(ii) 未有採用運輸保安措施； 
(iii) 未有重新檢查非已知貨物／被拒收貨物； 
(iv) 未有使用合資格的保安檢查設備； 
(v) 未有提交《保安計劃書》的變更通知書和自願終止管制空運貨物安檢設施資格

通知書； 
(vi) 未有妥善處理懷疑違禁物品；以及 

(vii) 未有依照格式及內容的要求備存文件。 
 
3. 上述觀察所得、相關要求和妥善合規的建議做法，均已於本通告的附件一中描述。

民航處在此提醒安檢設施仔細閱讀附件一，並敦促各安檢設施採納建議做法。如未能遵守

《保安計劃書》和∕或《處理程序》的要求，可導致有關安檢設施的資格被暫停或撤銷。 
 
犯下缺失後的跟進工作 
 
4. 根據管制空運貨物安檢設施通告第 4/2021 號，當安檢設施須按民航處要求提交改善

方案計劃時，應針對引致缺失的成因提出可行有效的改善措施。民航處觀察到安檢設施提

交改善方案計劃常發生以下情況： 

https://www.cad.gov.hk/application/PCA/Application%20for%20Registration%20as%20RACSF%20(Chi).pdf
https://www.cad.gov.hk/application/PCA/Application%20for%20Registration%20as%20RACSF%20(Chi).pdf
https://www.cad.gov.hk/application/PCA/Handling_Procedures_for_RACSF_chi.pdf
https://www.cad.gov.hk/chinese/pdf/Notice_to_RACSF_1-2022.pdf
https://www.cad.gov.hk/chinese/pdf/Notice%20to%20RACSFs%201-2023_chi.pdf
https://www.cad.gov.hk/chinese/pdf/Notice_to_RACSF_4-20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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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未能徹查事件以找出引致缺失的成因； 
(ii) 未能詳述擬議改善措施的細節，例如：由何人執行改善措施、程序中有何改進、

有何文件紀錄證明改善措施已經落實等； 
(iii) 未能提出針對引致缺失成因的改善措施； 
(iv) 未能在「行動方」一欄填上執行改善措施的人和／或崗位，但誤填上改善措施；

及 
(v) 未能為落實改善措施提出切實可行的時間。 

 
5. 安檢設施如有疑問，可於提交改善方案計劃前先諮詢民航處，或向民航處說明擬議

的改善措施。安檢設施必須及時提交改善方案計劃，詳述有何改善措施以免重犯缺失。如

未能於合理時間內提交民航處滿意的改善方案計劃，或可構成嚴重缺失，並導致有關安檢

設施的資格按現行處理機制被暫停。 
 
舉報違規情況 
 
6. 航空保安和航空安全是業界可持續營運的基礎，為此，空運貨物業界的各持分者都

有責任盡職盡責，確保空運貨物供應鏈穩健且安全。空運貨物業界中的每個人都有責任積

極預防或打擊任何有可能引起空運貨物保安顧慮的不當行為和違規行為，並有義務向相關

人員或持分者報告。為此，任何懷疑違反《管制代理人保安計劃書》和／或《保安計劃

書》、或其他引起航空保安顧慮的情況均可透過以下方法向民航處舉報： 
(i) 電郵至 racsf@cad.gov.hk；或 
(ii) 郵寄至香港大嶼山香港國際機場東輝路 1 號民航處總部辦公大樓五樓。 

 
7. 在舉報懷疑違規情況時，建議涵蓋以下資料，以便後續跟進行動： 

• 懷疑違規的管制代理人⁄安檢設施的名稱和編號； 
• 舉報人的身分（例如安檢設施職員或承辦商職員）； 
• 違規事項（例如倉庫保安、保安檢查、貨物處理或運輸保安）； 
• 違規詳情（包括日期、時間、地點）； 
• 相關貨物的詳情（例如主空運提單⁄副空運提單編號、安檢日期⁄時間、離開安

檢設施的日期／時間、航班編號、航班日期、涉事航空公司、目的地）； 
• 可以證明相關違規情況的照片、圖片或文件；及 
• 舉報人的聯絡方法（例如姓名、聯絡電話號碼／電郵）。 

 
［註：所有提供的資料將會嚴格保密，並只會用於民航處跟進舉報之用。］ 
 
 
 
 
 
 
 

mailto:racsf@cad.gov.hk?subject=Reported%20case%20of%20non-comp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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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 
 
8. 如對本通告有任何查詢，請於辦公時間內（每日 09:00 - 12:00 及 14:00–17:00，星期

六、星期日及公眾假期除外）致電 2910 8695、2910 8696 或 2910 8697，與本處職員聯絡。 
 
[註：安檢設施可以點擊本通告內所載的連結，閱讀完整版《保安計劃書》和《處理程序》。] 

 
 
民航處  
機場安全標準部  
航空保安組 
二零二四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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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管制空運貨物安檢設施遵守保安計劃書 
的常見問題及建議做法 

 
落實貨物保安操作 
 
1. 備存有關托運貨物完整無損的保安紀錄 
 
1.1 據觀察所得，有管制空運貨物安檢設施（下稱「安檢設施」）並未按《管制空運貨

物安檢設施保安計劃書》（下稱《保安計劃書》） 及《管制空運貨物安檢設施處理程序》

（下稱《處理程序》）要求的規定期限，備存閉路電視紀錄和已檢查貨物的 X 光影像。民

航處敦促各安檢設施， 訂立恆常檢查及複查機制，確保閉路電視監控系統和 X 光檢查設備

功能運作正常，並具備充足錄影和儲存空間，以持續遵從有關要求。民航處提醒管制安檢

設施，在適用的情況下，須由完成保安檢查當日起計，為每批托運的空運貨物備存下列完

整無損的保安紀錄最少 31 天： 
(i)  閉路電視紀錄 
(ii)  交付已知貨物的保安封條紀錄 
(iii)  向其他管制代理人／管制空運貨物安檢設施交付已知貨物的預先申報表 
(iv)  就 X 光檢查：已檢查貨物的 X 光影像或錄像 
(v)  就人手搜查或實物檢查：每件貨物的照片紀錄 
(vi)  就爆炸物痕量探測檢查：爆炸物痕量探測設備的分析結果 

 
1.2 據觀察所得，有安檢設施以人手搜查或實物檢查進行二次保安檢查時，並未按照要

求備存照片。根據《處理程序》甲部第 2.5(b)(v)節，管制空運貨物安檢設施須為每件經過

人手搜查或實物檢查的貨物，備存照片紀錄，當中至少一張須展示包裝箱外部及清楚展示

貨物標籤（如有），以及至少一張須展示包裝箱內部及已搜查的商品，以證明保安檢查結

果與相應文件一致。 
 
 
2. 採用運輸保安措施 
 
2.1 據觀察所得，有安檢設施於運載已檢查貨物至下一單位之前，並未妥善在密斗貨車

裝上可防拆換封條。安檢設施必須遵守《保安計劃書》第二部分第 11.2 節及《處理程序》

中的要求，使用民航處接受的運輸保安措施，以防止已檢查貨物於運輸至管制代理人／安

檢設施／貨運站營運者途中，受到非法干擾。民航處建議各安檢設施，將分配封條和核對

封條是否已妥善裝好的責任，明確分配予指定員工，並妥善保存裝上封條的證據，例如全

程於閉路電視監控下裝上封條，以及另存相關照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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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民航處在此提醒各安檢設施，未能實施有效保安措施以防止已安檢貨物被非法干擾

或拆換，包括未有在運送該等貨物時使用獲民航處接受的運輸保安措施，即被視為犯下嚴

重缺失，有可能導致安檢設施資格被暫停或撤銷。 
 
 
3. 重新檢查非已知貨物／被拒收貨物 
 
3.1 處理已檢查貨物必須遵從國際民航組織的供應鏈保安原則。當安檢設施（代表管制

代理人）保管已檢查貨物時，安檢設施須防止已檢查貨物遭受非法干擾，並須將已檢查貨

物與其他正在處理的非已知貨物分隔。假如貨物： 
 

（a） 不再由安檢設施／管制代理人／貨運站營運者保管； 
（b） 在離開安檢設施前、以及整個運輸過程中直至下一單位接收貨物前，未有一直

以獲民航處接受的運輸保安措施所保護；或 
（c） 因運輸保安措施破損而被收貨的安檢設施／管制代理人／貨運站營運者拒收 

 
該等貨物須被視為非已知貨物，並須重新進行保安檢查及採用運輸保安措施妥善保護，才

可離開安檢設施以重新托運。 
 
3.2 民航處敦促各安檢設施向員工強調，在上述情況下須為非已知貨物重新進行保安檢

查，並提醒員工若有疑問，應當向貨物保安指定人索取指示。 
 
 
4. 使用合資格的保安檢查設備 
 
4.1 就牽涉更改設施地址的《保安計劃書》資料變更通知，各安檢設施必須確保保安檢

查設備已符合《保安計劃書》第 II 部分第 10.1 節所列明的要求和所有發牌規定，才能使用

該設備。 如使用 X 光設備，安檢設施須確保個別設備已持有香港輻射管理局所發出而有效

的牌照／批准書。安檢設施亦須保留保安檢查設備的校準檢查結果及詳細維修保養紀錄至

少兩年。 
 
4.2   民航處在收齊所有補充文件之後，會派員視察位處新地址的安檢設施。若視察結果

合乎民航處要求，民航處會發函接受相關變更。各安檢設施須在收到上述的接受函件之後，

方可於新地址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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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保安計劃書》的變更通知和自願終止安檢設施資格 
 
5.1 據觀察所得，有安檢設施未有就《保安計劃書》的預期變更或停止運作及時通知民

航處。民航處在此提醒各安檢設施，為確保其運作時刻符合《保安計劃書》的要求，安檢

設施須在相關變更的生效日期前最少十四個工作天，以書面通知民航處其《保安計劃書》

內的資料有何變更。另外，管制空運貨物安檢設施須在預計終止管制空運貨物安檢設施資

格的生效日期前最少五個工作天，以書面通知民航處。管制空運貨物安檢設施可於民航處

網頁下載《保安計劃書》資料變更通知書和自願終止管制空運貨物安檢設施資格通知書： 
 

https://www.cad.gov.hk/chinese/icao2021_form.html 
 
 
6. 處理懷疑違禁物品 
 
6.1 根據《處理程序》甲部第 2.6.2.9 段，管制空運貨物安檢設施的安檢人員如在進行保

安檢查時發現異常情況或未能確定 X 光檢查影像所展示物品的性質，便須向其上司／安檢

設施的負責人員報告，以便該上司／安檢設施的負責人員根據當時可供查閱的裝運單據上

的貨物描述（例如付運人的貨物委託書或副空運提單上「貨物性質和數量」一欄）及其他

補充文件進行核對，以確定是否有異常情況。如有任何疑問，安檢人員的上司／安檢設施

的負責人員應聯絡管制代理人以作澄清，並在有需要時要求管制代理人同意進行開箱檢查。 
 
6.2 鑒於過份雜亂的  X 光影像或會影響安檢人員進行有效評估和偵查可疑物品， 
民航處敦促各安檢設施，避免將堆疊多層的拼裝貨物一併放入 X 光安檢設備。各安檢設施

亦須遵守其他適用於在香港境內管有違法物品（如火器及彈藥）的規定。倘若安檢設施懷

疑托運貨物內含有任何槍械、彈藥或任何外形類似火器的物品，應報警作進一步跟進調查。

除整體安檢結果之外，安檢設施亦應記錄如何處理相關物品，並就相關物品由安檢設施保

管時的處理流程保存清晰妥當的紀錄。 
 
 
文件的格式和內容 
 
7. 保安檢查紀錄 
 
7.1 據觀察所得，有安檢設施並未在保安檢查紀錄表和收據內記錄所需資料，或兩者所

載的資料並不相符。例如，保安檢查紀錄表和收據並未記錄已檢查貨物的重量或二次檢查

的方法，或兩者所記錄的檢查時間或整體檢查結果不一致。民航處在此提醒安檢設施，上

述文件中的檢查日期／時間乃指進行保安檢查的日期／時間，而非任何其他日期／時間

（例如航班日期／時間）。整體檢查結果（通過／不通過／有否提供補充文件）必須準確

和一致地反映在各樣文件。安檢設施須備存所有保安檢查紀錄，並須向管制代理人發出收

https://www.cad.gov.hk/chinese/icao2021_for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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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證明貨物已經接受保安檢查。上述紀錄表和收據的格式和內容均須符合《保安計劃書》

第 II 部分第 8.3(d)和(e)節的要求。安檢設施須負責確保在保安檢查紀錄表和收據中的資料

均確實無誤。 
 
8. 運輸保安的紀錄 
 
8.1 民航處亦觀察到有安檢設施並未妥善記錄運輸保安的資料。有些安檢設施沒有記錄

已知貨物離開安檢設施的時間，以及接收貨物的貨運站營運者／管制代理人／安檢設施，

甚至沒有在交付已知貨物的保安封條紀錄中準確記錄所需資料。當採用運輸保安措施交付

已檢查貨物至其他管制代理人／安檢設施進行裝板時，已知貨物交付其他管制代理人／安

檢設施的預先申報表中並未準確記錄、甚至遺漏發貨時間和車牌號碼。一旦貨物出現任何

航空保安問題而需要進行調查，在欠缺正確和詳細紀錄下，安檢設施將無法提供所需資料

協助調查。民航處在此提醒安檢設施必須根據《處理程序》，將完整及準確的資料記錄在

上述封條紀錄和申報表。 
 
9. 職位申請表範本 
 
9.1 《保安計劃書》第 II 部分第 6 節列明安檢設施須對現職人員作定期背景調查，並按

《保安計劃書》第 II 部分第 6(a)(iii)節在職位申請表加入相關要求。民航處注意到有安檢設

施並未相應地更新其職位申請表範本。此情況將導致安檢設施或可能無法按照《保安計劃

書》的要求，取得必要的資訊來檢視求職者是否適合受聘處理空運貨物。民航處在此提醒

各安檢設施應確保其職位申請表範本載有《保安計劃書》第 II 部分第 6(a)(i)至(vi)節所列明

的指示和聲明（尤其是第 6(a)(iii)節），指明求職者須同意在合理時間內，盡快向公司報告

任何有關就學、就業及刑事犯罪紀錄的變更，並按要求向公司提供相關資料作定期背景調

查之用，以就其是否適合繼續履行職務進行評估。 
 
10. 定期自我評估的紀錄 
 
10.1 民航處在此提醒安檢設施必須按《保安計劃書》第 II 部分第 14(a)節的規定，最少每

兩年一次進行自我評估，和保存自我評估結果兩年，以供民航處巡查時查核。安檢設施透

過使用定期自我評估檢查清單，有助找出任何內部缺失、未有妥善執行或可能須予改善的

保安程序。安檢設施有責任根據實際情況和操作完成自我評估，以充分反映安檢設施是否

已遵從《保安計劃書》、《處理程序》及由民航處發出的相關通告及其他指示所列的保安

規定，否則有機會延遲發現和糾正問題，從而導致安檢設施犯下錯失。安檢設施可於民航

處網頁下載定期自我評估檢查清單樣本：  
 

https://www.cad.gov.hk/chinese/icao2021_form.html 

https://www.cad.gov.hk/chinese/icao2021_form.html

